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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5              证券简称：*ST美谷              公告编号：2025-059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北金环绿色纤维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环绿纤”）尚未收到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的相关文件，本次申请尚在

审查阶段，金环绿纤于限期内有提出异议的权利。金环绿纤是否进入破产清算程

序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情况概述 

2025 年 7月 3 日，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

公司金环绿纤收到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襄阳中院”）送达的

《通知书》（(2025)鄂 06破申 25 号）、《债权人申请破产申请书》等材料，申

请人襄阳龙马金缘水利工程有限公司以金环绿纤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为由，对金环绿纤提出破产清算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金环绿纤对申请如有异议，应在收到前述通知之日起

七日内向襄阳中院书面提出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1、申请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襄阳龙马金缘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00077018890P； 

成立日期：2013 年 8月 29日； 

注册资本：4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襄阳市襄城区欧庙镇孟湾村九组；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股东：周文安持有 80%，高丹丹持有 20%； 

经营范围：地基与基础工程的设计、施工；打井工程、打桩工程、排水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建筑工程施工；水泥制品生产、销售；普通机械设备销售、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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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维护；五金、水泵销售；建筑劳务分包；机械设备租赁服务；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允许经营的、并未规定许可的、由企业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申请人与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控股股东、公

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 

2、被申请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湖北金环绿色纤维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600MA492Y2X96； 

成立日期：2018 年 2月 5日； 

注册资本：74,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云松；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襄阳市樊城区太平店镇绿纤路 1号； 

经营范围：纤维生产、销售；纤维及原辅材料深加工；纺织品及原辅材料的

批发零售；纺织机械设计制造；纤维产品生产技术咨询；供水、供电、供暖、售

电服务；房屋租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限制或禁止的货物）。（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5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99,348,845.92 686,144,983.64 

负债总额 530,014,030.76 532,639,984.76 

净资产 169,334,815.16 153,504,998.88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 1-3 月 

营业收入 4,919,745.12 1,155,191.28 

利润总额 -151,143,521.28 -15,829,816.28 

净利润 -151,250,799.23 -15,829,816.2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环绿纤仍处于停产状态，何时复产尚具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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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对公司的影响 

金环绿纤非公司实施主营业务的重要子公司，未来金环绿纤如果进入破产清

算程序，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不会受到影响。如果进入破产清算程序，金环绿纤将

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该变化可能对公司利润、负债总额等财务指标造成

影响，最终影响结果将依据破产清算结果确定，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进

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环绿纤尚未收到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的相关文件，

本次申请尚在审查阶段，金环绿纤于限期内有提出异议的权利。法院是否受理申

请人的申请，最终裁决如何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前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2025)鄂 06破申 25 号）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三日 


